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

仲裁的发展与创新

 





Ø 自成立6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海事仲裁从
无到有，肩负使命；融入国际，稳步成长；不断壮大，
持续发展。

Ø 近年来，中国海仲确立“大交通、大物流”发展方向，
持续推动仲裁精品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受案量稳
步递增。

Ø 中国海仲受理的海事海商案件数量位居世界仲裁机构前
列，所涉案件专业性强，涉外案件占全部受案量的70%以
上，仲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以仲裁为主的多元化纠
纷解决服务日益受到欢迎，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事仲裁
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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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仲服务网络——十个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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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中国海仲位于北京，设有上海总
部，在天津、重庆、深圳、福州、
舟山、海口、大连、青岛设有分
会/仲裁中心，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设有香港仲裁中心，在宁波、
广州、南宁等国内主要港口城市
设有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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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行业仲裁和多元化服务需要，中国
海仲下设航空争议仲裁中心、航空争议调
解中心、建设工程争议仲裁中心、计量争
议仲裁中心、救助打捞争议调解中心、物
流争议解决中心、渔业争议解决中心、海
事调解中心等八大业务中心。

中国海仲服务网络——八个业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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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l中国海仲新一届仲裁员名册于2021年5
月1日启用

l共计826名仲裁员
l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
l覆盖全国35个城市

l地域分布更加合理
 行业分布更为广泛

中国海仲专家队伍——加强队伍建设 凝聚发展合力



Ø机构仲裁服务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1959,1988,1995, 2005, 2012, 2015,2018,2021）

Ø网上仲裁服务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网上仲裁规则》（2020.1.1）

Ø 临时仲裁服务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临时仲裁服务规则》（2022.03.18）

Ø调解服务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调解规则》（2018.10.1）



海事案件委托调解机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海洋强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等国家战略的有序推进，

与海洋经济发展有关的各项活动日渐繁荣。与此同时，海事海商纠纷的数量也出现

了相应的增长，专业特征更加突出，涉外比例显著提高。相关案件的当事人对纠纷

化解专业性、灵活性、便捷性的需求更加迫切，对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出更高的

要求。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总部和上海海事法院共同创设的海事案件委托调解机制由

此应运而生，这是全国海事审判领域多元纠纷化解的最早实践。自2011年创设以来，

双方持续推动委托调解机制在海事海商纠纷解决中的应用，不断探索和完善制度体

系，吸收各领域专家充实调解员队伍，扩展机制应用范围，在海事海商案件的妥善

化解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从近年来的工作成效来看，一大批案情复杂、涉外性、

专业性较强的海事海商纠纷经委托调解机制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受到当事人高度

认可。



海事案件委托调解机制的发展情况



委托调解机制被纳入海事法院主导下的海事纠纷
多元化解体系之内，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法院
判决之外的另一种途径选择。从法院收到诉讼材
料至案件审理过程裁判作出之前的诉讼流程之中，
当事人均可选择委托调解方式，将案件纠纷委托
给海仲上海总部，由各行业专家担任的调解员开
展纠纷化解工作。同时，未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案
件，也可以回到法院继续进行诉讼程序。整个过
程中，当事人的意愿得到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
讼权益得到保障，海事纠纷处理的专业性需求得
到满足。实践证明，委托调解机制是一种符合海
事纠纷解决需求的多元纠纷化解的大胆创新和有
益尝试。

委托调解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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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11-2020年委托条件案件数量情况

案件调解成功率为48.34%。近年来，委托调
解的成功率较机制创设之初有显著提高，总体呈
稳步上升趋势。特别是2020年度，委托调解成功
率达到十年来最高值，为75%。近5年（2016年-
2020年）委托调解的案件成功率相较2011年-
2015年实现了从32.19%到61.54%的翻倍增长，反
映出委托调解机制成效有了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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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委托调解案件类型分布情况
                              单位：件

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

船舶设计、买卖、建造、修理等纠纷 航次租船、船舶租用合同纠纷

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

海上救助、打捞合同纠纷 港口作业纠纷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纠纷 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 船员劳务合同纠纷

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 海运集装箱保管合同纠纷

共同海损纠纷 其他海事海商纠纷

从案件类型来看，海事专业特征突出的案件更为
多见。全部案件主要集中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海上救助合同纠纷、涉船舶合同纠纷以及海上保
险合同纠纷等案件类型上。其中数量最多的为海
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达到了76件，
占所有案件总数的36%。除此之外，也存在一定
数量的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港口作业纠纷、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共同海损纠纷、海
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等。近5年来，船舶碰撞损
害责任纠纷通过委托调解机制化解的效果较好，
此类案件占比有明显增加。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责
任纠纷、船员劳务纠纷、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
等类型在近几年开始出现，反映了委托调解机制
覆盖的案件类型范围进一步扩展。



海事案件委托调解机制的经验总结

（一）更新完善委托调解规则，构建规范化体系

（二）甄选充实调解员队伍，突出专业化优势

（三）精准评估选取案件，贴近个性化需求

（四）专员负责、平台支持，推进便利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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